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内部审计工作机制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内部审计工作，有效发挥内部审计作用，根据《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内部审计工作指南》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所自身情况，制定本工作机制。
第二条  本文件所称内部审计，是指研究所内部一种独立客观的监督、评价和咨询活动，它通过审查和评价各类业务活动及其管理控制过程来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第三条   研究所内部审计管理模式采用依托财务资产处，设立与纪检、监察、科技、成果、人事、综合办、基建、实验室等合署办公的内部审计部门。明确工作职能，配备兼职内部审计人员，保障审计工作经费，保证内部审计工作部门和人员依法依规履行相应的审计职责和权限，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工作。
第四条   研究所内部审计遵循“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在研究所所务会和主管审计工作负责人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接受上级内部审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研究所所务会研究决定与内部审计工作有关的重大事项，主要包括：
(一)内部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和基本制度；
(二)内部审计工作部门设置，主要审计工作人员任免；
(三)内部审计工作目标、重点、计划以及经费预算；
(四)审计整改落实、审计结果通报、审计工作成果利用等事项；
(五)部署专项审计任务；
(六)需要所务会讨论决定的其他重要审计事项。
第六条   财务资产处负责承担与内部审计有关的计划、组织、管理、协调等工作，主要包括： 
(一)起草内部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制度和工作计划；
(二)负责对本单位开展内部审计工作；
(三)协助上级内部审计部门开展审计工作；
(四)负责日常的内部审计管理工作；
(五)完成单位领导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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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研究所内部审计工作开展原则上一年至少两次，由所务会决定每次审计重点，财务处组织内审人员开展内审工作。
第九条  研究所应加强对兼职内部审计人员的管理,主要包括：
部门设置、内审人员任免、教育培训、职责分工、考核评价、奖励处罚等。
第十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遵循职业道德规范，依法审计，实事求是，勤勉尽责，廉洁奉公，保守秘密。

